池州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标准名称
	《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规范》

	任务来源（立项计划号）
	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池州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池市监函〔2024〕57 号）

	第一起草单位
	池州市气象局

	单位地址
	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东至路266号

	参与起草单位
	淮河流域气象中心、池州市应急管理局

	 表1 标准起草人（全部起草人）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职 称
	电 话

	1
	丁玥
	池州市气象局
	 
	助理工程师
	17355203061

	2
	胡建春
	池州市气象局
	台 长
	工程师
	18056685563

	3
	王明杰
	池州市气象局
	 
	助理工程师
	18751976855

	4
	朱国良
	池州市气象局
	
	工程师
	18712177186

	5
	吴语燕
	池州市气象局
	
	工程师
	18756636460

	6
	郝莹
	淮河流域气象中心
	正科
	正研级高工
	18055108191

	7
	李江涛
	淮河流域气象中心
	
	助理工程师
	18794860993

	8
	汪恒嘉
	池州市应急管理局
	科员
	
	18956681534

	9
	
	
	
	
	

	编制情况

	1、编制过程简介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灾害性天气多发频发。2016年和2020年区域性极端强降水和流域性洪水同时出现，给池州市造成重大灾害。2022年3月17日，池州市石台县出现区域性大暴雨，导致秋浦河上游山洪爆发，水位猛涨，严重威胁到石台县城居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为此池州市气象局针对秋浦河流域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开展研究，为池州市防灾减灾提供科学参考。
池州市共有155个气象观测站点，覆盖全市所有乡镇，气象资料常年保留；同时和市水利局等部门协作、目前已获取到以秋浦河为代表2010年起至今的池州市境内中小河流洪水相关信息。池州市气象局2023年起以秋浦河流域为例，依照相关气象行业标准，与安徽省气象局淮河流域气象中心合作开展秋浦河流域中小河流洪水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研究。经研究发现秋浦河流域洪水与其上游流域内的面雨量有很好的相关性，依据“雨洪同频”的概念，结合气象部门建设的大量的区域自动气象站观测数据，实时计算流域面雨量，使用统计学模型，分别统计3/6/12/24小时面雨量重现期，研究面雨量重现期与秋浦河出现洪水之间的关系，建立不同等级洪水出现时，面雨量重现期阈值，并进行评估，能够很好的开展秋浦河流域洪水气象风险预警的开展。搭建了秋浦河流域气象灾害风险预警系统，系统已于2024年验收并上线运行。
池州市境内水系发达，拥有238条中小河流，因降水导致的洪水频繁发生，为有效应对池州境内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池州市气象局在秋浦河流域洪水气象风险的研究基础上，准备将研究成果应用到全市境内8条主要河流上。

2024年6月5日，收到池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4年第二批池州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池市监函〔2024〕57 号）后，成立标准起草小组，由池州市气象局丁玥负责，成员有胡建春、王明杰等。
标准起草过程：池州市气象局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多次召开标准起草会议，明确了小组成员工作职责、标准起草进度安排及工作分工，对相关编制人员进行标准化基础知识专项培训，同时开展标准前期调研、资料收集整理。
征求意见稿拟在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池州市气象局网站向社会公开征询意见，同时向行业内相关专家征询意见，以期更好地完善标准本文。

	2、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必要性：我国经济社会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经济社会系统对气象影响的敏感性和关联性越来越强，统筹发展和安全对防范气象灾害等重大风险的要求越来越高，现迫切需要提高气象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强化气象灾害预警的针对性、指向性，争取更多的预警提前量。

池州市因气候、地形特点，境内易出现由强降水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气象灾害。近年来中小河流洪水气象灾害造成的人员被困、房屋受损、农田涝害等灾情时有发生。结合池州市气象、水文等信息，因地制宜健全优化基于影响的分灾种预警信息标准和防御标准刻不容缓。

意  义：预计本标准对于池州市的气象防灾减灾工作有重要指示意义，提高气象服务保障水平，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有效减少因中小河流洪水造成的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损失，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水安全、生态安全、交通运输安全，充分发挥气象服务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3、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标准编制遵循“先进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严格按照GB/T1.1—2020和DB34-T 2800-2020的要求进行编写，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标准没有冲突。参考采用的国内行业标准：QX/T  451-2018《暴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等级》、QX/T  542-2020《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致灾阈值雨量级》。

	4、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一）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池州市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的等级划分、风险预报分析及预警发布原则及流程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内容。
——规定了本文件3.5重现期: 某一气象事件或要素在长时间序列中再次发生的平均间隔时间,用于描述发生频率；3.6气象风险面雨量阈值:指降水诱发气象灾害事件的面雨量最低值。

——规定了本文件4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等级划分。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等级分为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分别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示。当预测或实况流域面雨量达到或超过气象风险面雨量阈值即可认为有相应等级的气象风险。
——规定了本文件5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报分析及预警发布。规定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报预警应遵循“宁空勿漏，有警必发”的原则。为延长气象风险的有效预见期，可按“滚动预报分析-风险预警-服务”的渐进模式开展工作，在精度服从时效的前提下，尽量提高预警精度。气象风险预警发布后，应实时跟踪分析，若分析发现洪水实况与已发布的气象风险预警有较大差异，应及时变更风险预警级别或补充发布新的气象风险预警。并附“滚动预报分析-风险预警-服务”工作流程图。
——规定了本文件6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内容。中小河流气象风险预警应包含以下信息：预警发布单位、预警名称、预警发布时间、预警颜色和等级、预警时效、预警范围、预警提示。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可分为实况型和预报型两种，并给出预警内容模板。

	5、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无

	6、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安徽省内未有针对中小河流气象风险预警的相关标注规范。

	7、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8、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无

	9、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0、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没有的请填写“无”

